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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上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719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
 

关于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

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的第二

轮审核问询函 

 

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》《上海

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陕西美邦药业集团股份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

券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。 

 

1.关于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募投项目新增 2,000 吨虫螨腈、2,000

吨氯虫苯甲酰胺及 2,000 吨吡唑醚菌酯的产能，相关产品部分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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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公司制剂产品生产，其余将对外销售。针对氯虫苯甲酰胺产品，

发行人已于 2023 年 4 月向国家农药登记管理部门提交农药登记

申请材料。2）本次募投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均收入 170,477.50

万元，远高于发行人当前收入水平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氯虫苯甲酰胺原药的农

药登记证申请进展情况，是否存在障碍；（2）结合公司现有产品

及业务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新增原药产品虫螨腈、氯虫苯甲

酰胺、吨吡唑醚菌酯与公司现有制剂产品在技术来源、应用领域、

客户群体等方面是否存在紧密联系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投向主业

的要求；（3）公司是否已经掌握本次募投项目实施所需的全部

核心技术和工艺，大规模量产是否存在障碍；（4）结合募投项目

生产产品的市场需求情况、相关农产品种植面积变动、产品替代

需求等，说明相关产品有较大市场增长潜力的预测依据；相关产

品竞争格局是否良好，其他公司相关产品产销及收入利润情况；

发行人目前是否已有募投项目原药相关的制剂产品，后续拟用于

自用及外购的占比情况；（5）结合前述情况及效益测算中产品

价格、成本费用等关键指标的具体测算过程及依据等，说明本次

募投项目收入及效益测算较高的合理性，与发行人现有水平及同

行业可比公司相比，相关测算是否谨慎、合理。 

请保荐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经营业绩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公司 2023 年 1-6 月营业收入为 47,614.88

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22.91%；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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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,361.07 万元，较上年同期下降 37.07%。公司的营业收入主要来

源于农药制剂产品的销售，2023 年上半年受农药原药价格下降

等因素影响，公司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，从而导致公司产品

收入和净利润出现下滑。2）发行人采取经销模式，报告期内经

销商变动较大，变动原因包括对经销商的管理趋严、合作理念不

同、部分客户无法维系经营等。3）发行人应收账款持续大幅增

长，且账龄良好。发行人存在预计退货、预计返利计提预计负债

的情形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影响公司产品销量的因素，农药原药价

格下降对产品销量产生影响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发行人向

经销商压货或经销商囤货情况；报告期内经销商终端销售情况，

产品去化率是否处于合理水平，是否存在大量产品积压在经销商

处的情形；（2）结合销售价格、需求变动、成本波动情况及其影

响因素等，说明最近一期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，相关影

响因素是否持续，是否对公司经营及本次募投项目构成重大不利

影响；（3）经销商大幅变动的合理性，是否是行业普遍现象，主

要经销商是否保持稳定，新增及退出的经销商对当期收入和利润

的影响；对经销商准入趋严的情况下，低销售金额经销商占比未

出现明显变化的合理性；合作理念不同的具体说明，是否合理；

部分客户无法维系经营退出的具体数量及销售金额，该部分经销

商的回款是否良好，是否需单独计提坏账准备；（4）结合发行人

对经销商的信用期、经销商对终端客户的销售回款政策、同行业

可比公司的销售回款情况、发行人回款保障措施等，说明发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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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收账款账龄结构良好，远好于可比公司的合理性；（5）预计退

货及返利相关的预计负债的计提依据，与实际发生额的对比情况，

是否存在较大差异，是否对发行人收入确认产生重大影响；2022

年公司对返利政策及返利预提比例进行调整的具体情况及影响；

（6）结合产品结构，备货政策，采购、生产及交付周期等，说明

公司存货金额较高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滞销情形，存货减值计提

是否充分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其他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公司实际支配

资金 7,152.91 万元，公司在现行运营规模下日常经营需要保有的

最低货币资金金额为 49,575.12 万元。2）发行人其他非流动资产

金额较高，主要为土地预付款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公司实际支配资金远低于测算的最低

货币资金保有量的合理性，是否存在经营周转困难；最低货币资

金保有量及本次融资必要性、合理性的相关分析是否合理；（2）

说明购置土地的用途、交易对象、支付大额预付款的原因及合理

性，相关土地多年未予成交的原因，是否存在关联方资金占用情

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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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

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

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写明

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并保

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上海证券交易所 

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主题词：主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1月 14日印发 

  

 


